附件1：
梅州市梅县区2026年烟花爆竹经营
[bookmark: _GoBack]（零售）布点规划方案

为做好全区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办理工作，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严防烟花爆竹事故发生，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3号）《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65号）《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的实施细则》（原粤安监〔2014〕44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布点规划原则
贯彻“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度竞争”原则，综合考虑所辖行政村数量、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建设格局，合理确定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坚决纠正“下店上宅、前店后宅”和安全间距不足等问题，建设科学合理、规范合法、公平公正、安全便民的烟花爆竹经营秩序。
二、规划期限及布点数量
2026年度，全区规划97家烟花爆竹零售店，布设在17个镇（扶大、新城在禁放区内，不作布点规划；各乡镇规划具体情况见附表）。许可经营范围：烟花爆竹（个人燃放类）：C、D级（产品种类：爆竹类、喷花类、旋转类、升空类、吐珠类、玩具类、组合烟花类）。
三、规划布点条件
（一）具备零售经营许可证颁发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二）相邻零售点之间的距离不小于50米；
（三）在烟花爆竹禁放区范围外布设烟花爆竹零售点（禁放区范围详见《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扩大梅州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的通告》（梅市府〔2019〕28号））；
（四）烟花爆竹零售点不得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并应与学校、幼儿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五）严禁在城乡结合部或集贸市场布设连片集中形式的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场所；
（六）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应小于10平方米，不应大于200平方米；
（七）其他未列明条件应符合《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要求；
（八）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安全监管。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交通运输、公安、生态环境等单位要压实烟花爆竹经营、运输、仓储、燃放各环节安全管理,各职能部门加强线上线下巡查执法，重点查处超范围经营、超量储存、销售超标违禁产品、虚假商标、未标注厂家名称和地址、产品包装没有生产日期等问题。
（二）强化“打非治违”。各镇人民政府、区直相关单位要将烟花爆竹“打非治违”纳入网格化管理任务，形成上下贯通、纵横到位的“打非治违”工作机制。根据《梅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梅州市烟花爆竹领域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公安部门负责组织查处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运输、邮寄、燃放和非法生产、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的行为，组织销毁处置废旧烟花爆竹和罚没的非法烟花爆竹。要保持烟花爆竹“打非”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在许可区域外储存以及零售单位接受生产企业直接送货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于流向标识不齐且无法提供合法进货台账等产品坚决依法处理。
（三）强化宣传引导。区应急管理局、各镇人民政府要积极向社会宣传，让拟申请单位熟知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原则和规划条件。区有关单位和各镇村要广泛宣传烟花爆竹安全知识以及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严重危害，积极引导群众到烟花爆竹经营网点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要加强重点人群教育，针对未成年人和农村地区等易发风险群体，强化学校教育、监护人责任，禁止儿童独自燃放，特别是不能山边燃放，加大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切实提高群众的知晓度和理解度，切实减少因燃放烟花爆竹造成山火的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强化培训审批。区应急管理局要切实加强源头把关，加强安全条件审查。各镇人民政府要配合应急部门严格落实《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要求，强化烟花爆竹经营点现场核查力度，逐一过关。要杜绝“下店上宅、前店后宅”和安全距离不足等问题，坚决封闭通道。要加强对零售店经营者的教育培训，对符合条件的零售店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员进行安全培训，做到真培训真考试。
（五）强化执法检查。区应急管理局要加强对烟花爆竹经营单位执法检查，在检查中发现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从严从快从重查处。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压实镇街、村居责任，持续加强对烟花爆竹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烟花爆竹销售旺季期间，区应急管理局要统筹组织力量，对辖区烟花爆竹批发仓库和经营点，不间断开展巡查检查，务必做到镇（街道）一级巡查烟花爆竹零售点全覆盖，全力管控和化解安全风险、治理隐患，严防安全事故发生。对无证经营、一证多点、违法储存、超量储存、随意变更经营场所、销售旺季乱摆摊设点以及禁燃区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等违法违规行为，要一律依法查处；同时要督促零售店要与批发企业签订配送协议，确保安全配送、有序配送。对于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机关侦办，力求形成强大震慑力。

附表：梅县区2026年度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表


附表：
梅县区2026年度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表
	序号
	镇  别
	规划数
	备注

	1
	程江镇
	1
	禁放区外布设

	2
	丙村镇
	3
	

	3
	雁洋镇
	2
	

	4
	松源镇
	3
	

	5
	松口镇
	10
	

	6
	畲江镇
	11
	

	7
	南口镇
	21
	

	8
	梅西镇
	8
	

	9
	城东镇
	4
	

	10
	石扇镇
	4
	

	11
	白渡镇
	4
	

	12
	隆文镇
	4
	

	13
	水车镇
	7
	

	14
	大坪镇
	6
	

	15
	梅南镇
	3
	

	16
	石坑镇
	5
	

	17
	桃尧镇
	1
	

	18
	扶大
	0
	

	19
	新城
	0
	

	合  计
	97
	


说明：扶大、新城在禁放区内，不作布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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